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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都市更新推動小組第五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9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點：本會 610 會議室 

參、 主席：張副主任委員景森 

內政部林次長中森 （公出） 紀錄：江明宜、柯茂榮 

肆、 出（列）席單位及代表：（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各單位發言：（略） 

柒、 會議結論： 

一、 報告事項 

（一）確定上次會議決議及辦理情形報告。（內政部營建署） 

1.洽悉。 

2.確定上次會議決議。 

（二）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內政部營建署） 

1.洽悉。 

2.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表，請各相關機關詳加審視，

有任何意見請知會內政部營建署彙辦，於下次會議提

出報告。 

（三）中正紀念堂附近地區（華光社區）國有眷舍房地處理

進度報告（法務部） 

洽悉。 

（四）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之處理原則報告（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 

本案涉及國有土地管理政策，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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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0 日提行政院財經小組會議時一併報告。 

（五）96 年度台北市都市更新地區勘選報告（內政部營建署） 

1.洽悉。 

2.敦化南路和平新莊地區，尊重國防部意見暫不納

入；餘同意依會勘結果辦理。惟有關「國防部經管單

身退員之處理計畫」，請提送「行政院都市更新推動

小組」參考。 

3.本次會議新提報更新地區，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內政部營建署、各地方政府及其他國公有土地管

理、事業主管機關、都市更新總顧問組成會勘小組，

會勘後將結果提報推動小組報告；有關台北市政府所

提擴大萬華區華西街範圍，增加萬華區仁濟醫院地區

及大安區六張犁捷運站地區，請市府提供資料，一併

會勘。 

二、討論事項 

（一）提案一：嘉義市民族國小西側國有學產地暨公私

有土地都市更新示範計畫案 

決議： 

1.本案原則支持由嘉義市政府為主體推動更新計畫，編

列經費徵收更新範圍內所有私人土地，並請各公地管

理機關辦理地上占用戶清理之法律程序，加速解決本

更新示範區土地產權複雜及違建、占用問題，促進國

公有土地有效利用，增加效益。 

2.依據 95年 8月 9日「行政院財經小組」第 19次會議，

內政部所提報「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執行檢討」案

之推動期程，請嘉義市政府配合於 96年 10月底前完

成都市計畫變更，擬定都市更新計畫，並完成違占建

戶之清理，俾利後續土地徵收及招商作業之推動。 

3. 本案教育部對於土地價值之計算有疑慮部分，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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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市政府溝通協調，委請雙方認可之三家專業估價者

查估評定土地權利價值，獲致共識外；教育部尚可循

程序向嘉義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提出異議。 

4.至於嘉義市政府認為本案土地公告現值偏高，可能造

成徵收費用增加一節，擬調降公告現值後再行徵收之

意見，不宜採行。 

 

（二）提案二：宜蘭市交通轉運中心都市更新示範計畫

先期規劃案 

決議： 

1.本基地為宜蘭重要門戶，所提先期規劃原則可行，後

續所需規劃及招商計畫擬訂之經費，內政部營建署已

予補助，請宜蘭縣政府於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更

新計畫擬定作業時，對於本案未來發展定位，再加以

探討，以期提昇地區整體效益。 

2.單元一車站專用區，產權全屬台鐵所有，請台鐵擔任

招商主體，配合縣府完成招商文件時程，辦理招商開

發作業，並於招商作業前，完成地上眷舍拆遷工作。 

3.單元二台汽客運及私人土地部分，請縣府積極整合意

見，提出土地開發策略，並納入本案都市計畫變更及

擬定都市更新計畫範圍內辦理。 
4.為建立宜蘭轉運中心意象，可適度考量提高車站專用

區容積，以更有利於吸引實施者投資經營。 

 

（三）提案三：宜蘭市聯勤 204 廠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先

期規劃案 

決議：  

1.本先期規劃方案二較為務實可行，並請宜蘭縣政府於

後續都市計畫變更及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時，針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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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發展定位及財務效益考量強化發展強度。 

2.本更新基地化龍一村眷戶，雖於 98 年底始能搬遷至

縣政中心眷舍，惟相關都市計畫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之擬定、招標作業，皆可先行展開作業，以期於 98

年底完成搬遷後，即可辦理交地動工興築，請縣府依

據規劃期程持續推動，並請國防部密切配合縣府之推

動期程辦理相關後續作業。 

3.為利基地整體規劃使用，國軍宜蘭財務組可否搬遷或

納入開發計畫中，請宜蘭縣政府及國防部再次協調，

並請營建署及行政院經建會協助。 

 

（四）提案四：馬公啟明市場周圍地區都市更新案 

決議： 

1.本案先期規劃已完成，惟因啟明市場承租戶無法參與
都市更新後相關權利之分配，心態上仍以維持現況為

主，馬公市公所也以地上承租戶之意見，表態不贊同

辦理更新，現階段研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既有實質困
難，原則同意就現有成果與委辦廠商辦理終止契約，

並於本年度內完成結算及辦理結案。 

2.本地區啟明市場部分環境窳陋且有安全之虞，仍請縣
府依據先期規劃成果，繼續與馬公市公所及市場承租

戶溝通及協商，提出可行方案，若有需補助經費時，

再適時提出申請。 

 

（五）提案五：萬華區龍山寺活動中軸（萬華區政大樓

旁）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 

決議： 

本案先期規劃所提推動策略原則可行，請市府協助居民

組織更新團體，自行實施或鼓勵民間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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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實施，若確需以公開徵求實施者方式辦理更新，相
關作業補助經費適時再行提出申請。 

 

（六）提案六：「台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 559-5 地

號等 80 筆土地更新單元」國防部經管

國有土地建請配合更新案（內政部營建

署） 

國防部意見： 

1.本部納入營、眷改土地均為加速辦理營區騰讓及更新

老舊眷村工作財源，且經報奉行政院核定，並列入重

大管制案件，管制執行成效。 

2.為利爾後都市更新計畫執行，宜請營建署及地方政府

於評選更新位址時審慎考量，時效性案件建請避免勘

選本部營（眷）地，以免影響都市更新規劃及執行期

程，惟更新作業涉及營（眷）地處理，在不影響國軍

營、眷改及駐地任務執行前提下，本部得以「以地易

地」、「代拆代建」、「先建後拆」及「覓地安置」等處

理原則，個案協助解決，無須另案研擬搬遷計畫。 

決議： 

1.為避免國軍營（眷）舍之搬遷作業延宕更新時程，請

國防部儘速研議營改及眷改清冊土地納入都市更新
事業範圍之配合提前搬遷計畫，以利於都市更新工作

之推動。 

2.本案基地 4,359M
2
，國防部土地僅有 127 M

2
占 2.9％，

私人 49人均同意辦理更新，依據「加速推動都市更

新方案」及都市更新條例第 27條規定，公有土地及

建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另條例第 36條規定，權利
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由實施者公

告限期拆遷，逾期實施者得予代為或請求當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代為之，私人部分尚且採強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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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有土地更應依照「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及
都市更新條例規定配合辦理，本案請國防部配合都市

更新事業，提前辦理住戶之騰空作業，所需相關費用

建議納入開發成本中處理；並請內政部營建署邀集行
政院經建會、國防部、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實施者及

眷戶，研商解決。 

 

捌、散會：下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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